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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

为做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 48 号）和《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49号）的贯彻落实，推动养老机构健康

有序发展，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全文如下：

关于贯彻落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 48号）和《养老机构管

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49 号）（以下简称“两个《办法》”）已于近日

颁布。这是我国养老机构管理服务工作的重大制度创新，意义重大。

为了做好两个《办法》的贯彻落实工作，推动养老机构健康有序发展，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以两个《办法》为抓手，全面促进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

落实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建立了养老机

构行政许可制度，赋予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的

职能，这既充分肯定了养老机构行政许可制度在老年人权益保障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加强养老机构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两个《办

法》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为依据，细化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

条件和程序，提出了养老机构管理服务的内容和要求，是保障老年人

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把贯彻落实两个《办法》与贯彻落实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加强养

老机构管理的重要性，掌握基本内容，把握精神实质，认真组织实施，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管理水平。

二、广泛开展两个《办法》的学习宣传培训

两个《办法》受到老年人重视、社会关注、政策性强。各地民政

干部尤其是负责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日常管理的同志要加强学习，入

脑入心，努力掌握政策要领。为了配合两个《办法》的贯彻落实，民

政部已通过部门户网站、《中国社会报》、《社会福利》杂志等媒体采

用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下一步还将举办示范培训班，讲解政

策精神。各地也要抓紧制订学习宣传贯彻两个《办法》的工作计划，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公众媒体，采取专题讲座、答疑

解惑、普及宣传等多种形式，分期分层次向民政系统、养老机构和社

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培训和解读。具体从事养老机构行政许可和养

老机构日常管理的同志，更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弄懂弄透每一个

条文，并将学习成果贯彻落实到工作实践之中。

三、认真做好两个《办法》的细化操作工作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差异性较大，养老机构的具体情况也

较为复杂，因此，两个《办法》对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基本条件和管



理服务等内容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

和完善贯彻落实两个《办法》的操作细则或具体办法，在养老机构设

立床位数、资金规模、人员配比以及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和服务内容等

方面，提出细化、量化和具体可行的要求，方便基层操作，促进行业

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大力加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养老机构管理能力建设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日常管理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务重，

各地要配强配齐得力干部和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考虑到现有的工

作布局，各地民政部门内部在许可上可做适当分工，实行分头负责、

统一发证。分头负责，就是在设立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上，

根据养老机构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来承担，即优抚部门负

责光荣院，社会救助部门负责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城镇养老机构

以及其它政府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养老机构由社会福利部门负责。统一

发证，就是经不同部门批准设立的养老机构，最后都由社会福利部门

颁发统一编号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要优化工作流程，积极做

好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工作，并公示许可申请的地址、

承办机构、联系方式等信息，建立权责并重、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

行政许可运行新机制。要加大物质支持，提供必要的场地、设备、资

金等，确保许可工作按要求正常开展。为了做到行政许可信息的公开

透明，方便社会各界监督与查询，要建立健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信息

管理制度，及时公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要

加强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许可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尽量



简化登记程序，强化许可管理。

五、切实加强对养老机构管理的全过程监督

承担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日常管理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各地要按照两个《办法》的要求，严格准入条件和程序，依法核发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切实把好养老机构准入关。要仔细甄别养老地产

与养老机构，既要保护房地产业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积极性，又要防

止简单地把养老地产当成养老机构的现象发生。要加强对养老机构依

法登记后的监督管理，坚持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督促和指导

养老机构规范服务内容、强化内部管理、接受监督检查，形成对养老

机构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上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民政部门的业务

指导和督促检查，对存在问题和不足要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工作

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新的重大问题，要加强研究，及时沟通，确保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和日常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各地在贯彻落实两个《办法》的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和情况，请

及时报部。

民政部

2013 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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